讀經小組示範－行傳十六章
6 第二次的行程 十五40～十八22

c　到馬其頓的腓立比　十六6～40

（一） 馬其頓人的異象　6～10

（問：使徒保羅和他的同工為著開展福音憑著甚麼行動？聖靈、耶穌的靈與神的靈有何不同？）
· 16：6註1【使徒保羅和他的同工為著開展福音而有的行動，不是照著他們的定意和愛好，也不是照著人議定的行程，乃是藉著聖靈，照著神的意旨，如在腓利傳福音的工作中。】
· 16：7註1【耶穌的靈與前節的聖靈交互使用，啟示耶穌的靈就是聖靈。在新約裏，聖靈是神的靈一般的稱呼；耶穌的靈是神的靈特別的說法，指成為肉體之救主的靈，這位救主就是在人性裏的耶穌，經過了為人的生活和十字架的死。這指明在耶穌的靈裏不僅有神的神聖元素，也有耶穌的人性元素，以及他為人生活並受死的元素。】
(二)　傳講及其果效　11～18

（問：呂底亞如何能留意保羅的傳講？怎樣的人纔能受浸，並何時能受浸？）

· 16：14註1【主開啟呂底亞的心，叫她留意福音的傳講。這裏的主必定是那靈，那靈就是主自己。】

· 16：15註1【他們相信以後，立刻受浸，正如主在可十六16所命令的。】

 (三)　被囚與得釋　19～40

   （問：禁卒所問的是他個人當怎樣行纔可以得救，但使徒為何所答的是他和他一家都必得救？禁卒和他的一家相信之後，在哪裏受浸？）

· 16：31註1【指明信徒的家是神救恩的完整單位…】

· 16：33註1【再一次，人在信以後立刻受浸。見15注1。這必是在他們所在之處的浴池裏，而且照下文之“上”字看，必是在樓下。這一切都說明並見證，早期的信徒受浸，沒有任何的規條儀式，乃是因地制宜。】  
【本篇思路】：
行傳十六章六至四十節，共分為三個段落：6~10節記載馬其頓人的異象，11~18節記載傳講及其果效及19~40節記載被囚與得釋。

我們可以從行傳十六章六至七節看見使徒保羅和他的同工為著開展福音而有的行動，不是照著他們的定意和愛好，也不是照著人議定的行程，乃是藉著聖靈，照著神的意旨，如在腓利傳福音的工作中。在六節的聖靈是神的靈一般的稱呼，是與基督的成為肉體和出生有關而在七節的耶穌的靈是神的靈特別的說法，指成為肉體之救主的靈，涵括祂的人性、為人生活、死、復活和升天。因著保羅是完全由聖靈和耶穌的靈所構成，他出來傳講的時候，能真實的傳講耶穌。由此可見，我們為主作那一種工，在於我們由那一種靈所引導、所構成。

保羅和他的同工到了腓立比河邊，對那聚集的婦女講論時，那裏有一位素來敬拜神的婦女，名叫呂底亞；她一直聽著，主就開啟呂底亞的心，叫她留意保羅所講的。她和她的一家相信之後，立刻受浸，正如主在可十六16節所命令的。這是主藉著祂的福音，並為著祂的福音，在歐洲所得著的第一個家。

另外，在三十至三一節腓立比禁卒問使徒他個人當怎樣行纔能得救，但使徒卻回答說，『當信靠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由此可見，信徒的家是神救恩的完整單位，如挪亞的家、有分於逾越節的家、妓女喇合的家、撒該的家、哥尼流的家、呂底亞的家、這裏禁卒的家、以及十八8基利司布的家。

【生命讀經選讀】
神新約經綸裏新的行動

　  在行傳十六章，我們看見使徒在福音工作上的行動，嚴格說來，不是藉著神的靈，乃是藉著聖靈與耶穌的靈。聖靈涵括主的成為肉體和出生，耶穌的靈涵括主的人性、為人生活、死、復活和升天。這兩個神聖的名稱有力的指明，保羅在他福音工作上的行動，不是照著舊經綸的作法。這行動若是照著舊經綸的作法，就該題到神的靈或耶和華的靈。但行傳十六章沒有題到神的靈或耶和華的靈，卻告訴我們聖靈禁止保羅和他的同工在亞西亞講道，耶穌的靈不許他們往庇推尼去。路加說到聖靈和耶穌的靈，指明使徒的福音工作乃是神新約經綸裏新的行動。我們已經指出，在這本使徒行傳生命讀經裏，我們的負擔不是要看一切次要的點。我們的負擔乃是要看神為著祂新約的經綸在地上的行動，並一切與這行動有關之決定性的時代轉捩點。
　神新約的經綸藉著主的成為肉體、人性、為人生活、死、復活和升天得以完成。聖靈與耶穌的靈包括了這些事。這就是說，現今稱為聖靈與耶穌之靈的那靈，乃是基督的成為肉體、人性、為人生活、死、復活和升天的總和與終極完成。當我們有這聖靈與耶穌的靈，我們就有這位在成為肉體裏，在人性和為人生活裏，並在死、復活和升天裏的基督（使徒行傳生命讀經，四三七～四三八頁。）

由聖靈與耶穌的靈構成

　  主我們為主作那一種工，在於我們受那一種靈的引導、指引、教導並構成。保羅不是由神的靈或耶和華的靈所構成，而是由聖靈與耶穌的靈所構成。保羅是盛裝三一神的器皿，完全由聖靈（涵括了主的成為肉體和出生），與耶穌的靈（涵括了主的人性、為人生活、包羅萬有的死、分賜生命的復活和升天）所構成。保羅乃是由這包羅萬有的靈所構成的人。因此，他出來傳講的時候，能真實的傳講耶穌基督。
　我們需要對這事實有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們為主作那一種工，在於我們由那一種靈所引導、所構成。事實上，這靈應當成為我們的構成，然後我們的工作就要成為這靈的彰顯。譬如，你認為以利亞可能受聖靈引導麼？他可能為耶穌這帶著人性、為人生活、死、復活和升天的成為肉體者作工麼？不，以利亞沒有這靈。他只有神的靈與耶和華的靈。以利亞可能有能力的靈，卻沒有由耶穌的靈所構成。因這緣故，他絕不能傳講耶穌是那包羅萬有者，或將祂這樣的一位傳輸給人

看見聖靈與耶穌之靈的意義

我們讀行傳十六章，很容易一般的來看那靈的引導這件事。我們已經看見，保羅為著開展福音而執行他的工作，不是照著他的定意、愛好、行程，而是藉著那靈。這種領會還是一般的。我們需要屬天的異象，看見聖靈與耶穌的靈這兩個神聖名稱所含示的意義。我們要領會這兩個名稱，就需要挖掘聖經論到那靈的深處。我們需要研讀整本聖經裏的那靈，看看創世記裏神的靈，以及舊約別處耶和華的靈。然後我們需要看見，為甚麼直到神來成為肉體時，纔用聖靈這名稱。我們看見了這點，就會領悟『聖靈』這名稱與神新約的經綸有關。這名稱特別指明神在成為肉體時，進到人裏面與人成為一。在新約裏，聖靈這名稱指明神自己現今正與人調和。

　我們也需要見識，看見耶穌之靈的意義。那靈的這名稱乃指主是那包羅萬有者，祂是人，在祂的人性裏過為人生活，上十字架成就包羅萬有的死，為著神聖生命的繁殖復活，並升到諸天之上，被立為主為基督。我們若挖掘聖經，對那靈有屬天的異象，就會看見耶穌的靈含示主的人性、為人生活、死、復活和升天（使徒行傳生命讀經，四四○～四四一頁。）

